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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农委函〔2022〕59号

重庆市铜梁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关于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第357号建议的复函

吴先勇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大对生猪养殖粪污有机肥生产、销售支持的建议》（第357号）收悉。衷心感谢您对我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工作的关心和支持！经认真研究办理，现复函如下：
您在建议中科学地分析了生猪养殖产业的发展现状，指出生猪养殖向标准化、集中化、规模化发展的同时将面临大量粪污需集中处理的问题，提出加大对养殖场循环化改造资金投入力度和粪污再利用，实现有机肥生产等两个方面的建议非常到位、具有针对性。我委对此高度重视，认真开展专题研究并加以落实。
1、 粪污资源化利用工作开展情况
全区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96.1%，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100%。2019年、2020年连续两年获评全市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延伸绩效管理评估优秀区县，2021年获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表扬信表扬。
（一）领导高度重视，部门镇街齐心合力
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畜禽粪污治理及资源化利用工作，在2018年、2019年将其纳入全区重点建设项目、区委六张重点任务清单、河长制工作管理，区农业农村委、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区生态环境局、区河长办等相关部门和各镇街上下齐心合力、各司其责，共同推进畜禽粪污治理及粪污资源化利用工作。2018年以来，累计投入资金1.2亿元（其中，上级财政补助资金4200万元），对全区20头生猪当量及以上原有养殖场户实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实现了粪污治理全覆盖。        
（二）严格治理标准，确保责任落实到位
我区先后出台《铜梁区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工作方案》、《铜梁区绿色生态养殖发展实施方案》、《铜梁区种养循环发展规划》等一系列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规范性文件，为全区畜禽养殖场污染治理和严格管控提供统一标准。区委、区政府督察室跟进督察，将畜禽粪污治理及资源化利用工作纳入环保、河长制年终政绩考核，层层传导压力。
（三）改造老旧养殖场，提档升级养殖科技含量
结合乡村振兴、人居环境整治要求，采取强有力措施，开展老旧养殖场提档升级，安装自动化养殖和污染治理设施设备。与市畜科院、市畜牧总站等技术单位合作，从饲养技术、温度湿度控制、末端粪污处理等方面联手研究，解决养殖过程中的臭气、粪污等环境污染问题，率先在重庆市兔管家科技有限公司开展智慧农业和臭气处理试点，并将成果在全区范围内推广。
（四）新建高标准养殖场，引领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指导新建养殖场按照规模化、标准化、现代化、智能化和生态化标准进行建设。督促新建养殖场做到全封闭，合理分区，采用自动化投料、饮水、温控、除臭、远程监控等设施设备，实现产前、产中、产后全方位智能化管理，粪污采用异位发酵床、建设有机肥加工厂等方式进行无害化处理，实现“零排放”。2020-2022年，计划新建标准化规模猪场30个，目前已建成27个，补助资金2000余万元。
（5） 建设预警平台，线上线下时时监管
加强畜禽监测预警平台建设，将规模养殖场逐步纳入监测，实时掌握养殖情况，对养殖场实行产前、产中、产后、疫病防控、粪污资源化利用等线上线下同时监管，实现全产业链信息共享和闭环管理。
2、 有机肥替代化肥工作开展情况
我区扎实开展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减少化肥投入，增加有机肥使用，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及农作物秸秆肥料化利用，全面推进农业生态化种养、标准化生产、绿色化发展、品牌化提升，促进农业绿色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依托2019年、2020年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项目，投入资金1500万元，开展畜禽粪便自制或委托代制有机肥。自制有机肥的业主按照区农业农村委下发的自制有机肥工艺流程生产畜禽粪便有机肥，委托代制有机肥的业主，按照区畜牧中心推荐的8家区内大型畜禽养殖且具有畜禽粪便堆肥发酵生产有机肥的企业委托代制有机肥。畜禽粪污自制或委托代制有机肥20540吨，实施面积48000余亩。通过项目实施，有效利用了畜禽养殖粪污，促进有机肥资源利用。有机肥示范业主就近消纳内的养鸡场、养猪场、养牛场、养兔场等畜禽粪便制有机肥，有效减少了农业面源污染，对养殖企业健康持续有效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今年我区投金入资290万元，实施有机肥推广示范项目，对区内有机肥生产企业的有机肥销售推广提供政策支持，在符合有机肥供应商资质的前提下，优先选择区内注册的有机肥生产企业。全区推广示范面积10000亩，施用有机肥4500吨。通过项目实施，化肥使用量亩均较上年减少15%以上，对土地起到良好的土壤改良作用。
三、下一步工作
（一）加强宣传引导。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广泛宣传畜禽粪污治理知识，增强养殖业主污染防治意识，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引导种植业主积极使用有肥机，减少化肥使用量。
（二）加强日常监管。区畜牧中心的3个工作组不定期到养殖场户开展监督检查，督促镇街加强对养殖场的监管，落实畜禽养殖场环保主体责任，定期对粪污处理设施设备进行维护，保证设施设备正常运行，保持养殖场内外环境干净整洁，不污染周边环境。区农技中心对今年的有机肥推广示范项目开展实施进度检查，有机肥样品抽检等工作。
（三）加强技术指导。区畜牧中心督促指导新建和改扩建养殖场，配套建设与设计规模相适应的粪污处理设施设备，对粪污进行还田还土有效利用。指导养殖场、专业户建立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台账，对粪污去向进行登记。区农技中心积极深入各项目镇街，会同镇街开展多形式、多层次的技术培训。
（四）加强技术创新。不断创新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技术和方法，助推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五）加大支持力度。2022年，区畜牧中心拟争取上级资金735万元，对养殖场粪污资源化利用设施设备进行补助。区农技中心积极争取上级资金，在我区继续实施有机肥示范项目。
此复函已经区农业农村委主任张焕兵审签。对此答复函您有什么意见，请填写回执寄给区人大常委会人代工委，以便进一步改进工作。
联 系 人：李  超
联系电话：45674059
邮政编码：402560   

                    重庆市铜梁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2022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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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区人大人代工委，区政府办公室。
重庆市铜梁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办公室      2022年6月1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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